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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I CHANG DAO非常道

导游小费游客付 你咋看？
SHI XIANG ZA TAN世相杂谈

贪官谈受贿：
有时车停下 就有人扔钱

日前 ，广东省纪委官网披

露李俊夫国土腐败窝案案情，

在李俊夫这个“一把手”的背后

存在不少“帮手”，而湖南老乡

马文革就是其中之一。据说，

马文革拥有两位数情妇。

根据媒体此前报道，在法

庭上，马文革对指控不持异议，

他表示受贿有些“人在江湖，身

不由己”。对于贿赂者，马文革

说，有时他的车停下来，他自己

离开了，别人就往车里扔钱，司

机都不知道怎么办。他说，在

人情世故面前，他甚至曾通过

“行贿人母亲患病住院”等不同

方式将6万元退回，此外，还将

一些贿款用来购买茶酒犒劳一

线工地人员。

国家旅游局等三部委联合发布《关于

进一步加强导游劳动权益保障的指导意

见》，明确提出，“旅行社要探索建立基于游

客自愿支付的对导游优质服务的奖励机

制”。这意味着一直属于灰色收入的导游

小费将合法化。（8月20日《新闻晨报》）
导游小费合法化，有人认为受到伤害

的又会是无辜的游客，是脱离现实的臆

想。也有人认为导游小费合法化并非洪水

猛兽，不妨一试。

政法委副书记殴打副市长
“一身匪气”从何而来
□张贵峰

8月18日晚，在广东湛江市体育中心会议

室，疑因对表彰名额存在分歧，湛江市政法委

副书记庞某某，将湛江市副市长梁某某给打

了；现场一位官员上前劝阻，也遭拳打脚踢。

对此，一名参会者表示，“没有一点组织纪律，

简直就是一身匪气。”（8月20日新华网）
仅仅因为“对表彰名额存在分歧”，政法

委副书记便对副市长动粗，不仅“破口大

骂”，而且拳脚相加，不仅对副市长本人大打

出手，而且将劝架的官员也打了。用“一身

匪气”来形容这位政法委副书记上述彪悍的

打人行为，一点儿也不过分。

人们不禁要问：凭借“一身匪气”，身为政

法委副书记、维稳办主任的庞某某，平时是如

何“维稳”的？试想一下，对副市长的人身权利

也视同无物，这位政法委副书记又怎么可能把

其他普通公民的权利真正“放在眼里”？

政法委副书记的“一身匪气”，究竟从何

而来、如何炼成？细究原因背景，当然也并

不复杂，无非还是因为庞某某拥有“政法委

副书记、维稳办主任”这样的官位头衔所赋

予的特殊公权力。在这里，一个必须意识到

的关键细节是，被庞某某殴打的梁某某，虽

然贵为“副市长”，行政级别看似不低于甚至

高于庞某某的政法委副书记，但事实上又只

是一位“民主党派”身份的“党外副市长”。

我们从殴打事件发生后，被殴打的副市长一

方表示“已达成谅解”中窥见一斑。试想一

下，如果对方不是党外副市长，而是政法委

书记、市委书记，事情还能如此轻易迅速“达

成谅解”吗？就此而言，政法委副书记的“一

身匪气”，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官气”，一种因

手中权力尚未真正被“关进制度笼子里”而

霸气侧漏的“官气”。

爱要承诺，更需坚守

①真正的爱情从来无关

风月，只在平淡的流年里变作

永恒；②爱情，是眼睛为他下

着雨，心却为他打着伞；③所

谓爱人，不是容颜靓丽，而是

走过坎坷，仍是最初的那个

人；④我把一半留给自己，那

样 我 才 可 以 更 清 醒 地 去 爱

你。@ 中国新闻网

观点一

“导游小费合法化”是脱离现实的臆想

□刘义杰

导游服务质量差、态度不好成为了导游业

的弊病，通过将导游小费合法化来提高导游收

入，试图改善导游的生存生态，来提升导游的职

业荣誉感与幸福感，间接提升导游服务质量，在

笔者看来，这分明是一种脱离了现实的举措。

一方面是我国游客没有支付小费的习惯，

另一方面是，部分导游缺乏职业和道德感制约，

出台小费合法化的规定，只能是火上浇油，导致

部分导游的索求无度和多数游客的心理负担。

毫无疑问，给导游小费是国际上的通行惯

例，但这个惯例是建立在一定的文化和制度之

上的。那就是，人们已经形成给付小费的文化，

行业也建立起了全面的规范。我国旅游业之所

以乱象丛生，问题其实已经十分明确，那就是我

国导游普遍的境遇是“无底薪、无保障、无尊严、

无身份”，当导游的自身权益无法得以保障，自

身的利益任由公司侵犯，那么，导游自然会将矛

盾转向，将火气发泄到游客身上。

不能不说，“导游小费合法化”是脱离现实

的臆想，其背后是各方利益的冲突。

观点二

“导游小费合法化”并非洪水猛兽

□张立美

游客向导游付小费，以及消费者向服务员付小

费，这在欧美国家非常普遍，也是一种行业规则，小

费甚至已经成为欧美国家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重

要收入来源之一。有人把“导游小费合法化”视为

洪水猛兽，过于担忧此举会带来诸多负面问题和商

业纠纷，一味地反对“导游小费合法化”。笔者认为

没有必要，因为“导游小费合法化”并不必然会带来

自愿给小费沦为强制给小费的后果。

从法律角度说，我国从来就没有一部法律禁

止导游收小费。《旅游法》只是规定禁止导游向游

客索要小费，实质上这意味着游客主动、自愿给导

游小费是一种合法的商业行为，并不在禁止之列。

另一方面，从市场经济和消费习惯角度说，只要

是你情我愿的事，游客给导游小费或者消费者给服

务员小费，本身无可厚非，不该禁止，这等于是消费

者对服务员优质服务的一种奖赏。而且，“导游小费

合法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导游的收入，进而

改善旅游行业的生态，有利于促进旅游业的健康发

展。换言之，“导游小费合法化”有正当性，符合市场

经济和消费习惯的趋势，没有理由阻挡和制止。


